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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方案的公告 

 

 

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调整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与

刘岳均签订<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之

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鉴于刘岳均先生十分看好公司未来的

发展，经积极协调，影响其个人资金筹措进度的因素已经完全消除，资金已全部

筹措到位，故拟再次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认购数量

及金额，调整后刘岳均先生认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将恢复到与证监会核准的方案

一致，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

产重组（关联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构成

重大调整。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

方案调整前后变化情况。 

经本次调整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与募集资金金额将与证

监会核准方案一致。具体如下：刘岳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认购数量为

5,978,647 股，金额为 8,400 万元。相应地，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48,398,574 股，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金额为 68,000 万元，其中 60,000 万元拟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于立体定向放射外科设备综合供应商项目，剩余 8,000万元拟用于支付本次重组

相关费用和补充玛西普未来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等。 

方案调整前后的对比如下： 

序号 特定对象 

调整前 7 月 13 日调整后 7 月 27 日调整后 

认购股数

（股） 

金额（万

元） 

认购股数

（股） 

金额（万

元） 

认购股数

（股） 

金额（万

元） 

1 国华腾达 21,352,313 30,000.00 21,352,313 30,000.00 21,352,313 30,000.00 

2 叶运寿 17,508,896 24,600.00 17,508,896 24,600.00 17,508,896 24,600.00 

3 刘岳均 5,978,647 8,400.00 1,779,359 2,500.00 5,978,647 8,400.00 

4 霍昌英 3,558,718 5,000.00 3,558,718 5,000.00 3,558,718 5,000.00 

合计 48,398,574 68,000.00 44,199,286 62,100.00 48,398,574 68,000.00 

二、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独立董事制度》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

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在仔细审阅了调整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相关协

议的材料后，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先认可。 

2、公司本次调整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关

联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

重组（关联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 

三、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鉴于星河生物和刘岳均于 2015 年 8 月 7 日签署了《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刘岳均关于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

募集资金之股票认购协议》，约定刘岳均认购股票数为 5,978,647 股，认购金额

为 8,400.00 万元；双方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签署了《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与刘岳均关于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

集资金之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刘岳均的认购股数调整至 1,779,359

股，认购金额调整至 2,500.00 万元。 

2016年 7月 27日，星河生物和刘岳均签署了《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刘岳均关于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

资金之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废止《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刘岳均关于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

资金之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继续履行《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刘岳均关于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

之股票认购协议》。即，刘岳均认购股票数为 5,978,647股，认购金额为 8,400.00

万元。 

本次调整是在星河生物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下，依据刘岳均与

上市公司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二）和星河生物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

会议审议结果所进行的调整。符合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星河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刘岳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5]2915号）中“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8,398,574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的规定。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对原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发行人本次方案调整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方案调整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方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5、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信证券关于星河生物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调整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6、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广东星

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 

特此公告。 

 

 

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